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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碼：600871                                              公司簡稱：石化油服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根據《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及其配套指引（以下簡稱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的規定以及境

內外內部控制相關監管要求，結合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內部控制

手冊》及其評價辦法，在內部控制日常監督檢查的基礎上，我們對公司2015年12月31日（內部控制評

價報告基準日）的內部控制有效性進行了評價。 

 

一. 重要聲明 

按照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的規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實施內部控制，評價其有效性，並如實披露

內部控制評價報告是公司董事會的責任。監事會對董事會建立和實施內部控制進行監督。管理層負責

組織領導公司內部控制的日常運行。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內

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對報告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法律責任。 

公司內部控制的目標是合理保證經營管理合法合規、資產安全、財務報告及相關資訊真實完整，

提高經營效率和效果，促進實現發展戰略。由於內部控制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故僅能為實現上述目標

提供合理保證。此外，由於情況的變化可能導致內部控制變得不恰當，或對控制政策和程式遵循的程

度降低，根據內部控制評價結果推測未來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風險。 

 

二. 內部控制評價結論 

1. 公司於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基準日，是否存在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2. 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評價結論 

√有效 □无效  



根據公司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認定情況，於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基準日，不存在財務報告內

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會認為，公司已按照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和相關規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

持了有效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 

 

3. 是否發現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根據公司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認定情況，於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基準日，公司未發現非財

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 

 

4. 自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基準日至內部控制評價報告發出日之間影響內部控制有效性評價結論的因素 

□适用 √不适用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

的因素。 

5. 內部控制審計意見是否與公司對財務報告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評價結論一致 

√是 □否  

 

6. 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對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是否與公司內部控制評價報告披露一致 

√是 □否  

 

三. 內部控制評價工作情況 

(一). 內部控制評價範圍 

公司按照風險導向原則確定納入評價範圍的主要單位、業務和事項以及高風險領域。 

1. 納入評價範圍的主要單位包括：公司全部單位 

 

2. 納入評價範圍的單位占比： 

指標 占比（%） 

納入評價範圍單位的資產總額占公司合併財務報表資產總額之比 100% 

納入評價範圍單位的營業收入合計占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營業收入總額之 100% 



比 

 

3. 納入評價範圍的主要業務和事項包括: 

公司內控手冊所涵蓋的全部事項 

4. 重點關注的高風險領域主要包括： 

宏觀經濟、戰略規劃、投資決策、跨國經營、HSE、存貨、價格、境外公共安全、資本運作、品牌

形象傳播（輿情）等 

5. 上述納入評價範圍的單位、業務和事項以及高風險領域涵蓋了公司經營管理的主要方面，是否存在

重大遺漏 

□是 √否   

6. 是否存在法定豁免 

□是 √否  

 

7. 其他說明事項 

無 

(二). 內部控制評價工作依據及內部控制缺陷認定標準 

公司依據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及境內外內部控制監管要求、公司內部控制評價辦法規定的程式，

組織開展內部控制評價工作。  

1. 內部控制缺陷具體認定標準是否與以前年度存在調整 

√是 □否  

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认定要求，结合公司规

模、行业特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等因素，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确

定了适用于本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相较以前年度调整如下：增加“超合同進度付款或超

合同總額付款”、“資金賬實不符，如白條或借款掛賬，不按規定進行賬務處理”等內控一般缺陷內容。 

 

2. 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認定標準 

公司確定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評價的定量標準如下： 

指標名稱 重大缺陷定量標準 重要缺陷定量標準 一般缺陷定量標準 



利潤指標 a1：2.5%及以上，且 a2:1%及

以上。 

a1：1%（含）至 2.5%，且 a2：

0.5%（含）至 1%。 

a1：1%以下，且 a2：

<0.5%。 

資產指標 b1：0.25%及以上，且 b2：0.1%

及以上。 

b1：0.1%（含）至 0.25%，且

b2：0.05%（含）至 0.1%。 

b1 ： 0.1% 以 下 ， 且

b2<0.05%。 

收入指標 c1：0.5%及以上，且 c2：0.2%

及以上。 

C1:0.25%（含）至 0.5%，且 c2：

0.1%（含）至 0.2%。 

c1： 0.25%以下，且

c2<0.1%。 

說明: 

按照定量標準，需要計算缺陷一旦發生，可能導致的潛在錯報對於公司利潤總額、資產總額及營業

收入總額的影響是否超過了已設定的比率加以判斷。 

1.指標計算 

利潤指標 

·a1=利潤總額潛在錯報金額/下屬單位上年度經審計的利潤總額*100%； 

·a2=利潤總額潛在錯報金額/公司上年度經審計的利潤總額*100%； 

資產指標 

·b1=淨資產潛在錯報金額/下屬單位上年度經審計的資產總額*100%； 

·b2=淨資產潛在錯報金額/公司上年度經審計的資產總額*100%； 

收入指標 

·c1=營業收入潛在錯報金額/下屬單位上年度經審計的營業收入總額*100%。 

·c2=營業收入潛在錯報金額/公司上年度經審計的營業收入總額*100%。 

2.指標使用原則 

如果一個控制缺陷或缺陷組合影響的指標數量（如既影響利潤又影響資產等）超過一個，應分別計

算各指標數值，並按照孰高原則選擇數值較高的指標進行缺陷認定。 

 

公司確定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評價的定性標準如下： 

缺陷性質 定性標準 

重大缺陷 1.董事、監事和高層管理人員存在任何形式舞弊，如財務欺詐、濫用職權、貪污、

受賄、挪用公款等。2.內部環境無效，如審計委員會（或類似機構）職責許可權、

任職資格和議事規則不明確或未得到嚴格履行，審計委員會（或類似機構）和內

部審計機構對內部控制的監督無效。3.財務會計制度選用的控制缺陷，如公司未

依照公認會計準則選擇和應用會計政策或隨意變更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或財務

報表編制基礎不當，導致財務報告出現重大錯報。4.財務報告相關資訊系統（會

計集中核算系統、資金集中管理系統、加油卡系統）一般性控制和應用控制缺陷



直接導致財務報表的重大錯報或者漏報。5.外部審計師在本年度審計中發現的重

大錯報，且內部控制運行未能發現該錯報。6.對已發佈的財務報表進行修改，遵

照監管機構要求除外。 

重要缺陷 1.財務合規控制失效，如上市公司違規提供擔保、進行關聯交易，且未依法履行

資訊披露義務，如披露資訊不真實、不準確、不完整，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

述或者重大遺漏等情況。2.防止欺詐舞弊的控制缺陷，如關鍵業務領域（如財務、

資金、採購、投融資、工程項目等）不相容崗位未實現有效分離，且不存在相應

的補償性控制。3.期末財務報表流程的控制缺陷，如未進行資產（含存貨、固定

資產、現金等）清查、內外部往來核對、按規定計提資產（含存貨、固定資產、

投資等）減值損失，或相關操作未按規定履行審批程式，導致財務報表出現重大

錯報。4.財務報告相關資訊系統一般性控制和應用控制未按照內部控制要求設計

或執行，且不存在相應的補償性控制。5.對財務報表流程可靠性至關重要的風險

評估失效，如針對業務或管理等變化（如重組並購、境外投資等），缺失風險評

估及控制措施，設立“小金庫”等。6.非經常性及非系統性交易的控制缺陷，如

金融衍生品交易、關聯交易、非貨幣性交易、資產減值、長期資產處置、會計差

錯調整等。 

一般缺陷 除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 

說明： 

無 

3. 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認定標準 

公司確定的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評價的定量標準如下： 

指標名稱 重大缺陷定量標準 重要缺陷定量標準 一般缺陷定量標準 

人員流失率 公司缺乏有效的激勵約

束機制，導致高級管理人

員或核心業務人員大量

流失，流失率超過 50%。 

公司缺乏有效的激勵約

束機制，導致高級管理人

員或核心業務人員流失

率在 30%至 50%之間，中

層管理人員或業務骨幹

流失率超過 50%。 

公司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

機制，導致高級管理人員或

核心業務人員流失率不超

過 30%，中層管理人員或業

務骨幹流失率不超過 50%，

其他員工流失率超過 30%。 

直接財產損失

率 

直接財產損失率(直接財

產損失/上年度經審計淨

資產）:0.1%及以上。 

直 接 財 產 損 失

率:0.05%(含)至 0.1%。  

直接財產損失率：<0.05%。 

預算偏離度 預算偏離度：  利潤總

額：50%及以上  費用（成

本）：50%及以上  經濟增

加值：50%及以上。   

預算偏離度：利潤總額：

30%（含）至 50%費用（成

本）：30%（含）至 50%；

經濟增加值：30%（含）至

50%。 

預算偏離度：利潤總額：20%

（含）至 30%，費用（成本）：

20%（含）至 30%，經濟增加

值：20%（含）至 30%。 

說明： 

按照定量標準，需要計算缺陷一旦發生，對於人員流失率、直接財產損失率和預算偏離度的影響是否超

過了已設定的比率，據以判斷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的等級。 

 



公司確定的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評價的定性標準如下： 

缺陷性質 定性標準 

重大缺陷 1.治理層（董事會及監事會）與管理層職責許可權劃分不當，人員高度重疊導致

治理層缺乏應有獨立性董事會及其專業委員（不含審計委員會）、監事會職責許

可權、任職資格和議事規則不明確或未得到嚴格履行。2.公司缺乏民主決策程式，

“三重一大”等重大事項，未履行集體決策或聯簽制度。如因決策程式不科學或

失誤，導致重大並購失敗，或者新並購的單位不能持續經營。3.公司重大項目實

施之前未進行風險評估並制定控制措施，可能導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失。4.重要業

務，包括但不限於資金活動（含投融資）、採購業務、資產管理、銷售業務、研究

與開發、工程項目、擔保業務、業務外包缺乏制度控制或控制失效。5. 由於非財

務報告資訊系統一般性控制和應用控制缺陷直接導致企業嚴重偏離某經營目標，

如持續經營，合規，聲譽等等。6. 其他因內部控制不當導致的非財務報告重大

缺陷。7. 公司內部控制重大缺陷在合理有效期內未得到有效整改，且該缺陷對

本期仍有重大影響。 

重要缺陷 1．未按照公司規定的程式向企業派駐股東代表、董事、監事或派出人員缺乏履

行職責所需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或派出人員未按照公司規定的程式和許可權履行

職責。2.公司未建立舉報投訴制度或制度未得到有效執行，出現舉報途徑無法正

常使用、舉報調查人員洩密、舉報人遭受打擊報復等情況。3.公司重大項目實施

前的風險評估不到位、制定的應對措施缺乏可行性或執行不到位，可能導致專案

偏離預期目標、公司遭受較大損失。4.關鍵業務領域控制或業務領域關鍵控制環

節缺失，可能導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失。如，重要業務管理制度具體規定與國家或

總部規定衝突或缺失未對客戶進行資信調查未按規定制定信用政策及價格政策

或未按規定審批重大合同不安排盡職調查及相關談判、涉及我方商業秘密的保密

措施不到位未按規定及時簽署合同，或合同未按規定許可權審批應簽未簽署合同

投資項目未進行可研論證投資無計畫或超計畫應招標未招標招標程式不符合招

標投標法及公司有關規定投標資格和資質審查不當，參與投標單位不在公司資源

庫，缺乏資質和資格的投標人參與招標工程項目建設違反用地，未取得安全環保

等國家規定的合法手續工程項目未按規定進行驗收並辦理竣工決算工程存在重

大品質事故由於違規或違章操作造成重大或較大安全事故，或遲報、謊報、瞞報

事故。5.非財務報告資訊系統一般性控制和應用控制未按照內部控制手冊要求設

計或執行，且不存在相應的補償性控制。6.其他因內部控制不當導致的非財務報

告重要缺陷。7公司內部控制重要缺陷在合理有效期內未得到有效整改，且該缺

陷對本期仍有重要影響。 

一般缺陷 除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 

說明： 

無 



(三). 內部控制缺陷認定及整改情況 

1. 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認定及整改情況 

1.1. 重大缺陷 

報告期內公司是否存在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1.2. 重要缺陷 

報告期內公司是否存在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要缺陷 

□是 √否   

1.3. 一般缺陷 

無 

1.4. 經過上述整改，於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基準日，公司是否存在未完成整改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

缺陷 

□是 √否   

1.5. 經過上述整改，於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基準日，公司是否存在未完成整改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要

缺陷 

□是 √否   

2. 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缺陷認定及整改情況 

2.1. 重大缺陷 

報告期內公司是否發現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2.2. 重要缺陷 

報告期內公司是否發現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要缺陷 

□是 √否  

2.3. 一般缺陷 

無 



2.4. 經過上述整改，於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基準日，公司是否發現未完成整改的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

大缺陷 

□是 √否   

2.5. 經過上述整改，於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基準日，公司是否發現未完成整改的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重

要缺陷 

□是 √否   

四. 其他內部控制相關重大事項說明 

1. 上一年度內部控制缺陷整改情況 

□适用 √不适用  

 

2. 本年度內部控制運行情況及下一年度改進方向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重大事項說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長（已經董事會授權）：焦方正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0日  

 


